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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细则（综合评分法）
	评标方法：最低价法/综合评分法（新价格分算法）
	

	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价格分计算方法：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 
评标总得分＝F1×A1＋F2×A2＋……＋Fn×An 
F1、F2……Fn分别为各项评审因素的得分； 
A1、A2、……An 分别为各项评审因素所占的权重(A1＋A2＋……＋An＝1)。 
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此方法适用于货物类、服务类、工程类项目。

		评审部分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权重
	分数

	一
	价格部分（20分）

	1
	投标报价
	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权重
备注：投标报价得分四舍五入后，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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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
	项目维护方案
	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需求提供维护方案，包括下述内容：
1.运维计划；
2.运维内容；
3.运维团队；
满足以上3项要求得9分，满足以上2项要求得6分，满足以上1项要求得3分，其他不得分。
在此基础上，根据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
1.总体服务方案全面完整；
2.对本项目服务内容和要求理解到位，方案内容合理，表达清晰；
3.有具体的人员安排及明确的分工，明确指出项目组织管理，指出人员和项目管理制度、组织架构、人员配置、职责分工。
满足以上三点评价为优得3分；满足以上任意两点评价为良得2分；满足以上任意一点评价为中得1分；评价为差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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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质量（完成时间、安全）保障措施及方案
	（一）评审内容：考察针对本项目提供以下3点内容：
投标人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质量保障组织架构及角色分工；
2、对本项目运维需求的保障响应措施；
3、运维故障的响应。
（二）评分依据：
满足以上任意一点得3分，最高得9分，未满足不得分。在此基础上，专家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以下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
1、组织管理（需要包含人员管理制度说明、项目管理机制说明）；
2、风险防控（需要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况进行预测并罗列，且对应说明切实可行的防控措施）；
3、进度控制（需要分别对人员、时间等内容进行详细描述）；
4、保密措施制度详细说明。
满足以上四项加4分，满足以上三项加3分，满足任意两项加2分，满足任意一项加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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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措施
	评审内容：
投标人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对本项目信息系统的技术实现及业务的情况；
2、根据业务需要局部修改提升的能力；
3、信息安全应用能力；
4、日常运维管理优化。
（二）评分依据：满足以上任意一点得4分，最高得12分，未满足不得分。在此基础上，专家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以下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
1、从前瞻性、系统性等角度研判重难点；
2、从可实施、可操作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
3、内容整体科学合理、针对性强；
满足以上三项加3分，满足任意两项加2分，满足任意一项加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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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商务部分（40分）

	1
	公司资质
	投标人通过相关认证情况，最高得10分：
①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5分；
②具有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5分；
以上1-2项合计最高得10分。
提供相关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扫描件，若证书上无法体现有效期，则还需提供认证证书网站公布的链接信息资料截图（网址以
http://cx.cnca.cn/CertECloud/index/index/page网站公布为准），资料证书状态须显示“有效”。
如投标人成立时间不足三个月，可提供情况说明作为佐证材料，无需提供证书和认证信息查询截图亦视为满足评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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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目负责人（仅限1人）情况
	（一）评审内容：
拟安排本项目的负责人须为投标人自有员工：
1、具有计算机类专业或软件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资格证书；
3、具有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原：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颁发的CISAW证书或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CISP证书。
以上证书每提供一个得3分，同时具备以上3项有效证书得9分。
（二）评审依据：
1.提供相关证书扫描件；
2.同时提供该人员近一个月在本公司缴纳且载有社保部门公章（或税务部门公章）的社保缴交证明材料（如开标日上一个月的社保材料因社保部门（或税务部门）原因暂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如投标人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三个月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亦视为符合）。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或不清晰导致无法判断内容的不得分，原件备查。
3.学历证书以及学信网查询记录。对于较早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学信网无法查询的，除要求提供证书扫描件，还需提供其他佐证材料（如毕业院校、人社部门等颁发机构或监管机构等单位出具的证明），海外留学（含港澳台）人员学历无法通过学信网站查询，应当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认证证书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官网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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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拟安排的项目主要团队成员（主要技术人员）情况（项目负责人除外）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拟安排本项目的项目组人员须为自有员工：
①团队成员具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证书，每个成员得3分；中级资格证书，每个成员得2分；最高得8分；
②团队成员具有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原：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颁发的CISAW证书或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CISP证书，每个得2分，最高得2分；
（二）评审依据：
提供相关人员相关证书扫描件；同时提供相关人员近一个月在本公司缴纳且载有社保部门公章（或税务部门公章）的社保缴交证明材料（如开标日上一个月的社保材料因社保部门（或税务部门）原因暂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或不清晰导致无法判断内容的不得分，原件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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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类项目业绩
	考察投标人2023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承担软件系统运维服务类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得2分，最高得6分； 
1.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和签订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等关键信息）作为得分依据。
2.以上资料均需提供复印件。未提供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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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诚信情况
	（一）评分内容
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深财规〔2023〕3号）相关规定，如供应商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因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财政部门罚款等一般行政处罚信息，或者存在该办法第十一条所称在本市集中采购活动中的一般违法失信行为记录信息，且在公示期内的，本项不得分，否则得5分。投标人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材料，由工作人员查询后向评审委员会提供相关信息。
（二）评分依据：
查询渠道：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信用信息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zfcg.sz.gov.cn）查询供应商信用信息，信用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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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
	








